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力 104 偵 9751 傷害 竹北分局 莊○均 不起訴處分

力 104 偵 9751 傷害 竹北分局 呂○璿 不起訴處分

力 104 偵 9751 傷害 竹北分局 賴○廷 聲請簡易判決

力 104 偵 9751 傷害 竹北分局 王○涵 不起訴處分

仁 105 偵 9703 入出國移民法 海巡12隊 T○AN TIEN 不起訴處分

行 105 偵 936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徐○楙 起訴

行 105 偵 936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張○棠 起訴

行 105 偵 9362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吳○強 起訴

行 105 偵 6054 詐欺 簽○ 高○川 不起訴處分

行 105 偵 771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警局 徐○楙 起訴

行 105 偵 771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警局 張○棠 起訴

行 105 偵 771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警局 吳○強 起訴

和 105 偵 804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林○錦 聲請簡易判決

和 105 偵 847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陳○宇 不起訴處分

明 105 偵 8803 製猥褻物品等 北斗分局 辛○勳 不起訴處分

知 105 偵 663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劉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知 105 偵 677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陳○潭 緩起訴處分

知 105 偵 680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吳○忠 起訴

律 105 偵 6941 詐欺 玉井分局 戴○婷 聲請簡易判決

洪 105 速偵 72 竊盜 竹北分局 張○青 聲請簡易判決

洪 105 速偵 73 家庭暴力防治 竹北分局 余○樑 聲請簡易判決

純 105 偵 1397 詐欺 竹二分局 陳○潔 聲請簡易判決

能 105 偵 7048 毀棄損壞 竹一分局 徐○雄 不起訴處分

能 105 偵緝 422 竊盜 等 中壢分局 R○NA BT AS 不起訴處分

能 105 偵 7604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三分局 林○辰 不起訴處分

能 105 偵 7604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三分局 林○俊 不起訴處分

強 105 毒偵 705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吳○德 不起訴處分

強 105 毒偵 1528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劉○山 緩起訴處分

清 105 撤緩 190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沈○修 撤銷緩起訴

清 105 偵 8571 妨害公務 新竹看守所 張○輝 起訴

清 105 偵 7203 傷害 等 陳○玄 何○偉 聲請簡易判決

清 105 偵 7203 傷害 陳○玄 何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
清 105 偵 7203 傷害 陳○玄 呂○有 不起訴處分

清 105 偵 7203 傷害 陳○玄 廖○緯 不起訴處分

清 105 偵 7204 妨害名譽 簽○ 張○瑜 不起訴處分

清 105 偵 6924 誣告 簽○ 盧○宏 不起訴處分

清 105 偵 7975 妨害公務 等 新埔分局 張○輝 起訴

清 104 偵 9251 竊盜 竹二分局 張○志 不起訴處分

清 104 偵 9251 竊盜 竹二分局 紀○景 不起訴處分

清 105 偵 5402 傷害 竹北分局 林○智 起訴

清 105 偵 5402 傷害 竹北分局 王○龍 不起訴處分

清 105 偵 5402 妨害自由 竹北分局 陳○妏 不起訴處分

祥 105 偵 5426 毀棄損壞 竹二分局 江○源 不起訴處分

敦 105 速偵 5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黃○勳 緩起訴處分

敦 105 速偵 59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廖○泉 聲請簡易判決

敦 105 速偵 6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張○順 聲請簡易判決

敦 105 速偵 6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杜○柱 聲請簡易判決

敦 105 速偵 6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謝○泉 聲請簡易判決

敦 105 速偵 63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林○彪 聲請簡易判決

敦 105 速偵 6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羅○良 緩起訴處分

敦 105 速偵 65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曾○宗 聲請簡易判決

敦 105 速偵 66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彭○豪 緩起訴處分

敦 105 速偵 6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林○毅 緩起訴處分

敦 105 速偵 6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陳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05 速偵 6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官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05 速偵 5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楊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4 偵續 62 業務過失傷害 臺灣高檢 吳○杰 不起訴處分

愛 104 偵續 62 業務過失傷害 臺灣高檢 王○興 不起訴處分

愛 104 偵續 62 業務過失傷害 臺灣高檢 吳○騰 不起訴處分

愛 104 偵續 62 業務過失傷害 臺灣高檢 林○豐 不起訴處分

愛 105 偵 7981 業務過失傷害 洪○宗 葉○壽 不起訴處分

道 105 毒偵 651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追加起訴



道 105 撤緩 189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趙○傑 撤銷緩起訴

道 105 撤緩毒偵 3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簽分 黃○方 聲請簡易判決

樸 105 調偵 86 重傷害 新竹市調委會 彭○魁 起訴

樸 105 偵緝 123 偽造文書 中壢分局 林○欽 起訴

樸 105 偵 7647 侵占 竹一分局 王○臣 起訴

樸 105 偵 8234 妨害自由 等 竹二分局 葉○賢 不起訴處分

樸 105 偵 7448 妨害自由 國道六隊 柯○佑 不起訴處分

樸 105 偵 3610 傷害 竹二分局 曾○強 起訴

樸 105 偵 3610 傷害 等 竹二分局 姜○鏵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篤 105 偵 587 山坡地保育 簽○ 吳○銘 不起訴處分

篤 104 偵 10214 山坡地保育 竹北分局 李○茵 不起訴處分

篤 104 偵 10214 山坡地保育 竹北分局 吳○銘 不起訴處分

篤 104 偵 6402 山坡地保育 簽○ 林○民 不起訴處分




